XX有限公司章程

为维护公司、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，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及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制定本章程。
第一章  公司名称和住所
第一条  公司名称： 

第二条  住所： 

第二章  公司经营范围
第三条  公司经营范围：

公司改变经营范围，应当修改公司章程，并向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。

公司的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须经批准的项目，应当依法经过批准。

第三章  公司注册资本

第四条  公司注册资本为XX万元人民币，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，由股东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内缴足。

公司变更注册资本，应当修改公司章程，并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。

第四章  公司股东及其出资情况

第五条  公司为由XX设立的只有一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。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，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，并在公司置备股东名册，以保障股东权利。

第六条  股东有权查阅、复制公司章程、股东名册、股东会会议记录、董事会会议决议、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。

第七条  股东的出资时间、出资方式、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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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、职权、议事规则

    第八条  公司不设股东会。股东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，行使下列职权：

（一）选举和更换董事、监事，决定有关董事、监事的报酬事项；

（二）审议批准董事的报告；

（三）审议批准监事的报告；

（四）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；

（五）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；

（六）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；

（七）对公司合并、分立、解散、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；

（八）修改公司章程；

（九）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。
股东作出上述事项决定时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，并由股东签名或者盖章后置备于公司。

第九条 公司不设董事会，设一名董事，该董事由股东委派，且可以兼任公司经理。董事任期 3 年，任期届满，经股东决定可连任。

第十条  董事对股东负责，行使下列职权：
（一）向股东报告工作；

（二）执行股东决定；

（三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；

（四）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；

（五）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；

（六）制订公司合并、分立、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；

（七）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；

（八）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及其报酬事项，并根据经理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、财务负责人及其报酬事项；

（九）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；

（十）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授予的其他职权。公司章程对董事职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。
第十一条  公司设经理，由董事聘任或解聘。

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下列职权：

(一)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；

(二)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；

(三)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；

(四)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；

(五)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；

(六)提请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、财务负责人；

(七)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应由董事决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；

(八)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。

第十二条  本公司不设监事。
第六章 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
第十三条  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。

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，应当办理变更登记。

第十四条  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董事或者经理辞任的，视为同时辞去法定代表人。

法定代表人辞任的，公司应当在法定代表人辞任之日起三十日内确定新的法定代表人。

第十五条  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，其法律后果由公司承受。

    第十六条  公司章程或者股东对法定代表人职权的限制，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。法定代表人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的，由公司承担民事责任。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后，依照法律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，可以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追偿。

第十七条  法定代表人行使下列职权：

（一）代表公司签署有关文件；
（二）在发生战争、特大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下，对公司事务行使特别裁决权和处置权，但这类裁决权和处置权须符合公司利益，并在事后向股东报告。
（三）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。
第七章  股东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
第十八条  公司的股权转让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四章规定的内容执行。
第十九条  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义务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八章规定的内容执行。

第二十条  公司的财务、会计制度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十章规定的内容执行。

第二十一条  公司解散和清算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规定的内容执行。
第八章   党建工作
第二十二条 （一）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。组织党员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宣传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、上级党组织和本组织的决议，教育党员和职工群众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章制度，引导和监督企业合法经营，自觉履行社会责任。

（二）建设先进企业文化。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企业文化建设，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企业文化活动，塑造积极向上的企业精神，树立高尚的职业道德，促使企业诚信经营。

（三）促进企业健康发展。组织带领党员和职工群众围绕企业发展创先争优，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，促进生产经营。

（四）加强自身建设。完善组织设置，健全工作制度，推进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建设，坚持党的组织生活，做好发展党员和教育、管理、监督、服务工作，提高党务工作者素质，领导工会、共青团等群团组织，支持和带动群团组织发挥作用，进一步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、凝聚力和战斗力。

第二十三条  公司积极支持党建工作，在经费、场地、时间等方面提供保障。

第九章  附   则

第二十四条  公司登记事项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定的为准。

第二十五条  本章程未规定的其他事项，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有关规定。

本章程中的各项条款如与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相抵触，以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为准。

第二十六条  本章程由股东制定，自公司登记之日起生效（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）。

第二十七条  本章程一式三份，股东留存一份，公司留存一份，并报公司登记机关一份。

股东签字、盖章： 
XXX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